
互諒互讓，為二零一二直選創造條件 
劉迺強 
 
以我長期的觀察，自稱「泛民主派」的反對派，是既缺乏道德，又沒有智慧的一

群政治投機分子，他們除了像行屍走肉般高喊「直選、直選」之外，什麼都不懂。

自零三年「七一」大遊行之後，幾乎所有政治話題，包括「二零一二直選」、「時

間表」、「路線圖」、「兩院制」、「擱置爭議」等，都是由我率先提出，他們則按政

治風向，時而抗拒，時而擁抱。以「二零一二直選」為例，我於零三年八月初提

出時，反對派嗤之以鼻，慢慢這提法陸逐為各政黨和大眾接受，他們又想搶了過

去，作為自己的議題。一到去年政府政改建議拋出，反對派又轉而互相綑綁於「零

七、零八直選」這死胡同之上，否決了政改方案。最近在低潮中，「二零一二直

選」又再次被反對派抄熱，不過不管怎樣說，市民都已經開始清楚，反對派只是

隨風擺柳而已。 
 
我已多次在《信報》說明，二零一二直選並非一個死的時間表，而是普選路線圖

的參考終點。早在上世紀八十年代，匯點主張「港人民主治港」時，便已提出「倒

數」這概念。我們認為九七回歸，便應馬上實行普選，十三年回歸過渡期亦即是

普選的倒數期，倒數期間，我們應為實行普選做好各方面有關的準備。因為種種

原因，事與願違，倒數機制於過渡期間從未起動，普選亦遙遙無期。於零三年反

對派提出零七、零八年實行直選，因為根本沒有時間做好準備，可行性十分低，

我因而提出二零一二，作為倒數的目標。這九年倒數期間，我們要完成一系列的

工序，包括如為國家安全立法、制訂政黨法、政治捐獻法等法制上必要的配套，

而這些必要的準備工序，就是路線圖。 
 
零三年至今又過了三年，我們仍處於吵吵鬧鬧的狀態，什麼倒數安排、什麼準備

工序都沒有開始，又再平白浪費三年光陰，一事無成。今天距離二零一二年的特

首選舉還有五年多的時間，距離立法會選舉更有六年多，如不開始倒數，起碼又

要到二零一六、一七才有機會了。這怪不得誰，尤其是怪不得中央，只能怪我們

港人自己不濟。 
 
在路線圖問題上，反對派堅持連菲律賓和印尼等都能搞直選，香港條件只有比她

們好得多，因而毋須準備，中央和特區政府只須交出一個直選的確實日期，亦即

時間表便可。如果我們不是唯直選論者，認為不管後果如何，直選凌駕一切；或

者認為直選萬能，只要有了直選，其他所有問題都可得到更好的解決的話，客觀

的事實是菲律賓和印尼等國家，正正是搞直選失敗的例子。以菲律賓為例，在開

始普選之前，她是全東亞最富裕的國家，實行了普選數十年之後的今天，她要靠

大量拋夫棄子，長期在外作外勞的婦女來維持國民經濟；國內還不時搞「人民力

量」來推翻民選的總統，政治十分不安定。吸收了這些反面教訓，更加證明直選



要搞得成功，需要條件和準備，不能草率從事，否則後果不堪切想。這亦即是說，

普選路線圖遠比時間表重要，完成了路線圖的全部，普選便水到渠成，時間表亦

不言而喻。 
 
今年四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舉辦的慶祝《基本法》通過十四周年

研討會上，「新護法」王振民為普選提出六個前提條件： 
 
一，政治上，除社會各界要認同普選外，這個認同也要取得中央的認可； 
二，經濟方面，普選要有利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保證香港經濟不會衰

落； 
三，法律方面，必須先完成二十三條立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有關政黨發展的法

律； 
四，教育方面，香港必須有足夠的國民教育； 
五，香港社會要尋求積極的、建設性的政治文化，而不是簡單的對抗式政治文

化； 
六，生活方式上，假如香 港實施普選，很多生活方式會出現變化，特別是普選

特首會面對更大民意壓力，屆時社會辦事方式會有所改變，香港需要足夠時

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認為這反映了中央對香港實行直選的看法，引起不少評論。反對派認為這

是中央為阻延香港推行直選而設的路障。最近陳方安生於宣傳「七一」遊行時，

也批評王振民的普選六個前提條件，認為「這幾個條件《基本法》沒有寫，他突

然提出，港府又不澄清，很多人對一國兩制信心動搖，感到高度自治受削弱。」

她更透露正搜集有關資料作更完整回應。正如她一貫對許多承諾都沒有遵守，我

估計她不一可能進一步「作更完整回應」，因為不管她怎樣看，跟據《基本法》

制訂時討論所反映的原意、權威的解釋、民意調查和策發會的共識，都認為香港

實行直選要按照一定原則進行，港人是不願意謬然為了急速搞直選而犧牲國家安

全、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 
 
我更想進一步指出，只要我們港人能達成共識，下定決心，上述王振民所提的六

條前提條件，是完全可以在二零一二年之前完成，為實行普選創造條件的： 
 
一， 政治方面，在未來的六年，我們絕對有足夠時間在社會各界中為普選尋

求認同，並取得中央的認可。以我在策發會中的感覺，作為概念和原則，沒

有人反對普選，分岐點只在於如何把它落實而已。 
 
二， 經濟方面，林瑞麟指本地經濟制度已包涵在《基本法》內，包括奉行資

本主義、簡單低稅制、維持庫房收支平衡等，特區政府會依法發展經濟。只



要普選能達到均衡參與，不造成對商界的排斥，將會繼續有利於香港資本主

義經濟的發展，保證香港經濟不會因而衰落。我提出兩院制，便是基於這方

面的考慮。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各種方式和配套，以六年為期，香港

內部達成共識和加以落實，並非十分困難的事情。 
 
三， 法律方面，二十三條立法工作於未來六年必須先完成，這是根據《基本

法》，特區政府不論搞不搞直選都是理所當然要做的事情。有關政黨發展的

法律，包括政黨法、政治捐獻法等加以進一步完善，六年也不是太短的時間。 
 
四， 教育方面，香港必須有足夠的國民教育，這也是理所當然的事情，而只

要有決心和誠意去做，同樣也用不了六年去推廣。事實上，通識教育將於中

學全面換行，必有助這方面的發展。 
 
五， 香港社會要尋求積極的、建設性的政治文化，而不是簡單的對抗式政治

文化。這方面難有客觀的指標，但最近民主黨已經公開響應我「擱置爭議，

致力發展」的呼籲，並在添馬艦建政府新總部問題之上，作出積極的表現。

這樣一來，只剩下公民黨和一些零散反對派依然持對抗態度。但只要社會有

強烈共識，要摒棄對抗式政治文化，這些反對派殘餘單從選票考慮，也要於

未來六年之內，改變其「逢中必反、逢政府必反」的惡習的。 
 
六， 生活方式上，對普選的適應，六年不算太短，而且開始時縱使可能有不

便或甚至磨擦，只要社會有決心去克服和適應，也不是大問題。事實上，不

管於何時開始實行普選，開始時總會有一個磨合期，這是逃避不了的，因此，

嚴格來說，這不算是一個特別的前提條件。 
 
因此，王振民提出的，只不過是以事論事的分析，並且都是於六年之內都有可能

完成的普選路線圖，怎樣看都不能說是中央設的障礙，問題只在於我們港人有沒

有於六年之內完成這路線圖的決心，創造二零一二年開始普選的必要條件。只要

條件具備，市面有人認為特首直選的考慮比較簡單，大可先行。另一方面，如實

行兩院制，下院議席亦可到時全部直選，權力較小的上院議席可定期達到全部直

選。 
 
即時的問題，在於反對派能否以行動說服中央和市民，他們是真有誠意去合作完

成這路線圖，讓中央政府放心、特區政府放心、社會各界放心。他們大概會不高

興，客觀地說，他們以往簡單的對抗式政治文化，恰恰是幫了早日落實普選的倒

忙。他們越不理任何前提，堅持直選時間表，直選就只會離我們更遠。具體來說，

反對派如對香港的民主化真有誠意，就應該表現出民主的作風，支持策發會的工

作，發揮互諒互讓的精神，尊重縱使與他們的最高要求不一樣的社會共識。反對



派若改為公開承諾致力承擔於二零一二年前完成普選的路線圖的努力，走出了重

建社會互信的第一步，將是對二零一二直選的最大貢獻，肯定比喊口號和搞遊行

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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